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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主管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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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应急管理局（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是主管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相
关政策、规程和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规划。
    2.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各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
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3.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修订上海市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
害类市级专项应急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审核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有关市级应急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
设。
    4.牵头建立全市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
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安全生产事故、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组织
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协调市级有关部门组织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
处置，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驻沪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7.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和协调推动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管理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指导各区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8.负责消防管理工作，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协调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
作。
   10.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中央下拨及市级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区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监督考核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
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
   13.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企业的
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实施监督管理，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实施监督管理。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市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
时统一调度。
   16.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7.开展应急管理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对外救援工作。
   18.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本部以及下属4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2家，事业单位3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本部
    2.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3.上海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4.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
    5.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收入预算26,34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5,444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65万元；事业收入885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15万元。
　　支出预算26,34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5,444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6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25,444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26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
要内容如下：

    1. “科学技术支出”科目5,506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安全生产应用研究等项目支出。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76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等支出。

    3.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71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496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5.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科目15,95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应急管理、综合减灾、安全
生产综合监管等业务经费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54,439,856 一、科学技术支出 62,596,730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54,439,856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2,541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7,499,707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15,215,932

二、事业收入 8,850,000 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9,584,945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150,000

收入总计 263,439,856 支出总计 263,439,856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2,596,730 55,056,951 7,389,779 150,000

206 03 应用研究 62,596,730 55,056,951 7,389,779 150,000

206 03 01 机构运行 36,555,192 32,922,451 3,632,741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2,134,500 22,134,500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3,907,038 3,757,038 15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2,541 17,677,225 865,31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142,541 17,277,225 865,31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44,360 144,3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19,040 419,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685,561 11,108,684 576,877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842,780 5,554,341 288,439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800 50,800

208 08 抚恤 400,000 4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00,000 4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499,707 7,157,186 342,521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439,707 7,097,186 342,52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82,780 3,282,7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156,927 3,814,406 342,521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215,932 14,963,548 252,384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215,932 14,963,548 252,38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371,852 8,119,468 252,384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44,080 6,844,080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9,584,945 159,584,945

224 01 应急管理事务 159,584,945 159,584,945

224 01 01 行政运行 48,602,690 48,602,690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74,700 274,7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39,931,870 39,931,870

224 01 06 安全监管 33,232,838 33,232,838

224 01 09 应急管理 14,245,600 14,245,6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23,297,246 23,297,246

263,439,856 254,439,856 8,850,000 15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2,596,730 36,205,192 26,391,538

206 03 应用研究 62,596,730 36,205,192 26,391,538

206 03 01 机构运行 36,555,192 36,205,192 350,000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2,134,500 22,134,500

206 03 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3,907,038 3,907,03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2,541 18,142,541 40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142,541 18,142,541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44,360 144,3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19,040 419,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685,561 11,685,56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842,780 5,842,78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800 50,800

208 08 抚恤 400,000 4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00,000 4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499,707 7,439,707 60,000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439,707 7,439,70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82,780 3,282,7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156,927 4,156,927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215,932 15,215,932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215,932 15,215,93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371,852 8,371,852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44,080 6,844,080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9,584,945 66,768,482 92,816,463

224 01 应急管理事务 159,584,945 66,768,482 92,816,463

224 01 01 行政运行 48,602,690 48,432,690 170,000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74,700 274,7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39,931,870 39,931,870

224 01 06 安全监管 33,232,838 33,232,838

224 01 09 应急管理 14,245,600 14,245,6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23,297,246 18,335,791 4,961,455

263,439,856 143,771,854 119,668,001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54,439,856 一、科学技术支出 55,056,951 55,056,951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77,225 17,677,22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7,157,186 7,157,186

四、住房保障支出 14,963,548 14,963,548

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9,584,945 159,584,945

收入总计 254,439,856 支出总计 254,439,856 254,439,856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5,056,951 32,572,451 22,484,500

206 03 应用研究 55,056,951 32,572,451 22,484,500

206 03 01 机构运行 32,922,451 32,572,451 350,000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2,134,500 22,134,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677,225 17,277,225 40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277,225 17,277,225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44,360 144,3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19,040 419,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108,684 11,108,68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554,341 5,554,341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0,800 50,800

208 08 抚恤 400,000 4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00,000 4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157,186 7,097,186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097,186 7,097,186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282,780 3,282,7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814,406 3,814,40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4,963,548 14,963,54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4,963,548 14,963,54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8,119,468 8,119,46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6,844,080 6,844,080

2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59,584,945 66,768,482 92,816,463

224 01 应急管理事务 159,584,945 66,768,482 92,816,463

224 01 01 行政运行 48,602,690 48,432,690 170,000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74,700 274,7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39,931,870 39,931,870

224 01 06 安全监管 33,232,838 33,232,838

224 01 09 应急管理 14,245,600 14,245,6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23,297,246 18,335,791 4,961,455

254,439,856 138,678,892 115,760,963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6,539,698 116,539,698

301 01 基本工资 15,342,238 15,342,238

301 02 津贴补贴 35,967,631 35,967,631

301 03 奖金 661,013 661,013

301 07 绩效工资 31,099,891 31,099,891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108,684 11,108,68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5,554,341 5,554,341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896,669 5,896,669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200,517 1,200,51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96,166 496,166

301 13 住房公积金 8,119,468 8,119,468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93,080 1,093,0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527,434 21,527,434

302 01 办公费 1,923,500 1,923,500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131,000 131,000

302 03 咨询费 301,000 301,000

302 04 手续费 22,000 22,000

302 05 水费 128,200 128,200

302 06 电费 1,439,000 1,439,000

302 07 邮电费 1,475,000 1,475,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4,890,320 4,890,320

302 11 差旅费 325,000 325,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550,000 1,55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378,000 378,000

302 14 租赁费 20,000 20,000

302 15 会议费 165,000 165,000

302 16 培训费 255,000 25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06,000 206,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100,000 100,000

302 26 劳务费 155,000 155,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385,000 1,385,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722,754 1,722,754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29 福利费 1,896,460 1,896,4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49,000 749,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645,400 1,645,4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64,800 664,8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760 5,760

303 02 退休费 5,760 5,760

310 资本性支出 606,000 606,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478,000 478,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98,000 98,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0,000 30,000

138,678,892 116,545,458 22,133,434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322.50 155.00 38.60 128.90 54.00 74.90 1,139.19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3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22.5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63.0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55.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7.00万元，主要原因是新设单位增加因公出国（境）经费7万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28.9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54.00万元，主要原因是新设单位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增加相关
经费。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4.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54.00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购置3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费74.90万元，
与2022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38.6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2.00万元，主要原因是新设单位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增加相关经费。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应急管理局（部门）下属1家行政单位和1家行政执法机构，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 1,139.19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4,226.2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622.8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3,603.47万元。
     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943.88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261.70万
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的全覆盖。其中，编报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5个；政策绩效目
标0个、涉及预算资金0万元；项目绩效目标19个，涉及预算资金11,339.68万元。

 



灾害风险防治专项业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对防灾减灾工作、自然灾害应对和物资保障工作开展进行保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按其规定的主要职责，实施该项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四、实施方案

   该项目拟在2023年全年开展，达到强化治理协同，大力推进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安排预算3588.01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安全生产监管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对宣传培训、火灾防治、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贸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协作发
展、调查评估和统计、规划财务和科技保障工作的开展进行保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按其规定的主要职责，实施该项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四、实施方案

    该项目拟在2023年全年开展，达到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全市人民奋力创造
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创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建设安全韧性城市、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作出新贡献。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安排预算3052.28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考核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标志，是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重要要求。切实
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是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基础。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0年起，接连发布《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及《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培
训﹝2013﹞104号）等文件，有效规范了安全生产从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加强了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工作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严格安全生产领域准入，
把安全生产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

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上海市经多次修订，于2021年12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合格，从业人员经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从事电工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冶金生产安全作业、危险化学
品安全作业等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
上岗作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隶属于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承担着本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机构相关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家及上海
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要求，市安科所设立“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考核经费项目”，为特种作业人员和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针对性地提供上海地区的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和安全理论知识考核，并对考试合格人员发放相关证书
。

项目设立旨在规范特种作业及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技术考核工作，通过建立和完
善必要的考核环节，保障从业人员能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从而最大可能地防范安全生产
事故。

    二、立项依据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和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相关文件设立的，项目制度主要以国家、市应急局发布的制度文件为标准
和实施依据。同时，结合实际操作和业务管理需求，市安科所进行了细化、补充和完善，形成了适用本市的操作流程和实施规
范，内容涵盖安全生产考试报名、考场管理、领证发证、专项资金管理等活动环节。目前执行中的制度主要有：
    (一）业务管理方面
    1.《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
    2.《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
    3.《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与证书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培训〔2013〕104号）；
    4.《上海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点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编写）；
    5.《考核发证室工作流程》（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考核发证室）；
    6.《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考务管理的通知》（沪安科所〔2020〕1号）。

    (二）资金管理方面
1.《上海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关于核定本市部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沪价费〔2008〕001

号）；
2.《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财务管理制度》（包含：《预算管理制度》、《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安全

生产资格考试费结算暂行办法》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四、实施方案

   子项目一：特种作业考核费
特种作业考核费用于特种作业考点考试费、证书制作费、设备购置费及其他与项目有关的支出。
   （1）特种作业考试费
特种作业考试费，是指特种作业（电工、焊工、制冷空调、高处、危化、煤气作业）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支付给各特种作
业考试点的费用。考试费标准参照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核定本市部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费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沪价费〔2008〕001号）文件规定精神，执行《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应急厅【2021】32号），同时贯彻落实市应急局相关会议纪要提出的工作要求，支付考试点考试费标准为51元
/人次，9元/人次上缴应急管理部；支付数量按照实际参加考试人次计算，资金按月结算拨付。
   （2）特种作业证书制作及相关耗材采购费
2023年，市安科所拟通过委托第三方公开招标，完成相关证书、制证耗材等采购。

   （3）设备购置费
2023，市安科所拟通过询比价，完成特种作业制证机采购。
   （4）其他支出
特种作业考核费-其他支出包含与本项目有关的巡考费用、交通费、工作餐、巡查费用、维护费、快递费等内容。



    子项目二：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考核费
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考核费主要用于考点考试费和证书制作及相关耗材费。
   （1）考点考试费
考点考试费是指在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理论考试，支付给各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点计
算机考场的费用，支付标准为50元/人/次，支付数量按照实际参加考试人次计算，资金按月结算拨付。
  （2）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考核证书制作费
2023年，市安科所拟通过委托第三方公开招标，完成相关证书耗材等采购。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项目预算安排1,636.92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应急管理宣传教育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贯彻执行国家及本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相关法规政策要求，以应急文化宣传五进为抓手，以“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宣
传周”等专项活动为平台，通过现场开展公益活动宣传，编辑应急科普知识读物，开展应急部相关应急管理征集评选活动等，普
及应急知识和防灾减灾技能等，大力加强公众安全教育。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
推进安全生产“五进”工作方案》（安委办20203号）要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一方面要提升应急管理系统干部的履职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整体安全水平，增
强公众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努力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全民安
全素质和社会整体安全水平。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月-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安排预算292.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应急管理安全技术支撑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了更好地支撑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和危险化学品方面履行监管职责，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
学品登记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要求，本中心承担了本市安全生产《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危险化学品常压储罐检验安全管理规范》等项目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科研课题的起草和研究；开展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风
险评估、防灾减灾备灾、减灾示范社区评审、自然灾害应对协调、应急避难场所管理、灾害信息员管理及培训、灾情核查、损失
评估、化学品风险课题研究等工作；提供危险化学品监管、登记系统、生产经营备案、登录报送等工作的宣贯和培训。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版)》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3.《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5.《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6.《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2021年版)》
   7.《上海市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2-2035年）》
   8.《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意见》（沪委发〔2020〕14号）；
   9.《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8〕1号）；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5号）；
  11.《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意见》（沪委发〔2020〕14号）；
  12.《应急管理部关于建立健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制度的意见》（应急〔2019〕63号）；
  13.《上海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的实施意见》（沪灾防委办〔2021〕9号）；

14.《上海市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会商研判制度
（试行）的通知》（沪灾防委办〔2021〕17号）；
  15.《上海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22-2035年）》；
  16.《上海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
  17.《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年）》（国办发〔2016〕104号）；
  18.《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全市应急转移安置场所情况专项调查通知》（沪应急应对〔2021〕106号）。

1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一章总则[第六条其中（一）] 、第六章（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
、六十八条）、第七章；
  20.《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3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21.《中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印发〈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沪应急党〔2020〕9号）：第二条。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
    四、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2023年度工作安排和重点工作推进时间表，扎实推进各时段工作开展，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项目预算安排188.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市应急局执法总队综合业务大系统建设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市应急局执法总队2023年度建设综合业务系统，主要包括：一是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内控管理功能模块，加强对文书流转、
案卷留存、信息公开、人员调配、车辆调度、工单派送、津贴管理和年度考核等的信息管理。二是加强督察巡查、统计分析、智
能预警等综合业务辅助功能的开发和应用。三是加强数据的交互设计和对接，充分支撑系统前台应用。
    二、立项依据

为全面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能力，应急管理部先后印发了《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快编制地方应急
管理信息化发展规划的通知》（应急函〔2018〕272号）《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框架（2018-2022年）》《2019年地方应
急管理信息化实施指南》（应急厅〔2019〕22号）等一系列关于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文件。特别是为提升安全生产执法信息化
水平，应急管理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互联网+执法”系统全面应用工作的通知》（应急厅函〔2020〕250号）《关于做好“互联
网+执法”系统工贸专项执法模块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应急厅函〔2021〕259号）《关于建立健全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对象
数据台账的通知》（应急厅函〔2021〕235号），连续两年发布“互联网+执法”系统和应急管理监管执法信息系统地方建设任务
书，为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
    四、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2023年度工作安排和工作推进时间表，扎实推进各时段工作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五、实施周期
    2023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3年度项目预算安排83.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